
修平科技大學學生宿舍住宿生生活公約 

1.遵守作息時間，按規定整理內務。 
2.不得隨意張貼，經常保持寢室及環境整潔。 
3.不得在宿舍內演奏樂器，應盡量保持輕聲細語，避免大聲喧嘩。 
4.不得留宿外人，不在寢室內會客。 
5.不得在宿舍區內飼養動物。 
6.未經宿舍管理人同意，不得移動宿舍內設施。 
7.不得在宿舍內使用危險易燃物如酒精、瓦斯等。 
8.不得在宿舍內酗酒、賭博。 
9.不得在曬衣場以外場所晾曬衣物。 

10.要愛惜公物，節約用電、用水。 
11.寢室冷氣溫度設定應由全寢室共同決定，且溫度設定不得低於攝氏 22 度（含）以下。 
12.男（女）生宿舍嚴禁邀約女（男）生進入，違者依情節輕重處分。 
13.各寢室及公共區域，每日均應由各室輪派學生打掃。 
14.為維護學生及宿舍安全，宿舍管理人員在必要情況下，得進入寢室內查看或巡視宿舍之

設施及裝備。 
15.學生進住宿舍後，對室內公物應先行檢視是否完整，而後應負保管責任，直至遷出點清

交還為止。 
16.發現公物有損毀之虞時，應即申請修復。 
17.宿舍或寢室公物凡非屬正常消耗（含塗鴉）或不可抗拒原因之損毀，有關之住宿生應依

總務處訂定標準賠償。 
18.住宿期間，犯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累積違規處分計滿一大過者，得勒令退宿，並取消爾

後住宿資格。 
19.學期中因故申請退宿時，經核准後於三日內遷離，其所繳住宿費依據學生宿舍輔導及管

理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20.學期（暑修）考試結束三日內應辦妥離舍手續，各寢室應打掃清潔並將個人物品攜回，

報請管理人員查驗後遷離，凡未依程序辦理，導致設備毀損或短缺者，除追究室長查明

責任賠償外並記過乙次處份。 
 

本公約視同保證書，各住宿生為立約人，詳閱公約後簽章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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